
甘肃省气象局 2023 年事业单位

公开招聘应届高校毕业生第一阶段面试公告

根据《甘肃省气象局 2023 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应届高

校毕业生公告（第一阶段）》要求，经过前期报名及资格初

审，李瑜洁等 121 人进入面试（具体人员名单见附件 1），

现将面试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面试形式

此次面试采取现场集中面试形式，参加面试的考生必须

按照本公告要求，按时进行面试确认、资格复审、面试及其

他安排。

二、面试确认

请进入面试的考生于2023年2月6日17时前确认是否参

加面试，具体要求如下：

1.确 认 参 加 面 试 的 考 生 请 发 送 电 子 邮 件 至

gansuqxjzp@vip.163.com进行面试确认。电子邮件题目统

一写成“姓名+报考单位+参加面试”，并发送电子版考生

报名表和基本信息表（附件 2）。

2.放弃面试资格的考生，请发送短信“姓名+

报考单位+放弃面试”到 18709441992 手机号。

3.逾期未确认的，视为自动放弃面试资格，不

再进入面试程序。

三、资格复审

请参加面试的考生于 2023 年 2月 9 日 9:00 至 16:00 携



带以下材料到甘肃省气象局办公大楼 1112 办公室进行资格

复审。资格复审不通过人员不得进入面试环节。

1.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；

2.毕业生推荐表、成绩单原件及复印件（已毕业的考生

携带毕业证书、学位证书和成绩单原件及复印件）；

3.考生报名表和基本信息表原件；

4.个人简历一份。

四、面试安排

面试定于 2023 年 2 月 10 日进行，请参加面试的考生于

2 月 10 日上午 8 点 20 分前携带身份证原件到甘肃省气象局

办公楼一楼大厅集合，由工作人员统一引领至候考室。未按

时到达集合地点的视为自行放弃面试资格。面试当天所有考

生封闭管理。

面试采用结构化面试形式，面试内容为岗位所需专业知

识及综合能力要求。参加面试人数与录用计划数比例达到

3:1及以上的，按面试成绩从高到低的顺序1:1确定通过面试

人选；参加面试人数与录用计划数比例低于3:1的，考生面

试成绩须达70分（含70分）的面试合格分数线。

尊重个人意愿的原则下，根据面试情况和招录岗位空缺

情况，统一安排未通过所报考岗位面试的考生（成绩须在70

分以上）进行调剂。

五、体检和考察

体检于 2023 年 2 月 11 日由人事处统一组织。请通过面

试的考生保持联系畅通，于当天上午 7:50 携带身份证原件



在甘肃省气象局大门口集合，体检须空腹，体检费用由甘肃

省气象局承担。

考察采取与考生所在学校函审等多种方式进行。

六、其他事宜

经面试被录用的考生请保存好住宿发票，正式入职后由

工作单位在标准范围内据实报销面试期间的住宿费（2 月 9

日至 11 日）。

资格审查工作贯穿于整个招聘工作，凡发现报名者与报

名条件不符或提供虚假材料等，立即取消应聘资格、聘用资

格。

联系方式：孔维攀，电话 0931-2402790

资格复审、面试地址：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东岗东路

2070号。乘车路线：乘坐公交车4路、75路、110路、117路

或地铁1号线在省气象局站下车即到。

附件：1.面试人员名单

2.考生报名表和基本信息表及填表说明

甘肃省气象局人事处

2023 年 1 月 31 日


